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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「課程

與教學輔導組」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「北區藝美論

壇」實施計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6年9月18日師大演藝字第106102

305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活動日期及地點：106年10月12日(星期四)上午9時30分，

地點：桃園大業國小（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135號）

。

三、本案請貴校所屬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小組逕行遴派團

員參與會議，案內與會人員准予公(差)假登記，所需差旅

費及代理代課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本局補助辦

理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

質相關計畫項下支應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

副本：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潘玟教師(含附件)、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陳韻如

教師(含附件) 2017-09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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